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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深海资源政策的发展走向与中国路径：《ＢＢＮＪ 协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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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深海资源政策主要通过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体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勘

探开发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均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出台了深海海底矿物资源立法，
之后，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本国立法。 《ＢＢＮＪ 协定》的开放签署以及批准实施，将可能间接影

响深海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对中国而言，需要明确《ＢＢＮＪ 协定》下中国深海资源政策方向，开展现有政策评估，关注

深海资源勘探开发与环境保护，完善深海立法，构建深海产业发展等领域的政策体系，积极参与深海资源勘探开发

事务的国际合作，为全人类海洋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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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未知区域，蕴藏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和能源，被誉为 ２１ 世纪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新疆域”。 在全球海洋共同管理、海洋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海洋大国早已作

出对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战略部署，并依据国际法进行相关国内立法。 同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安

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简称《ＢＢＮＪ 协定》）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认同，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开放签署，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合作框架。 《ＢＢＮＪ 协定》覆盖了诸多核心议题，
包括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与分享、海洋保护区的设立、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以及海洋技术的转让等，为全

球海洋治理提供了进一步的规范与指导。① 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被称为 ＡＢＮＪ（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涵盖了各国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之外的海域和国际海底区

域。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的规定，这些区域不受任何单一国家的主权管辖，而是由国际

社会共同管理和利用。 ＡＢＮＪ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公海与国际海底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为人类提

供了宝贵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粮食安全效益。② 从全球角度看，随着各国加大碳中和的努力，预
计全球对某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增加 ４００％至 ６００％，在全球迅速寻求碳中和的总体目标

背景下，深海矿产资源有助于满足全球对关键矿物的迫切需求。 此外，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被视为可以绕过与

陆地矿产资源开发相关的某些风险的替代路径。 例如，由于开采活动将完全在海上进行，不太可能与陆地社

区附近的矿场的环境危害（如毁林和淡水污染）有关。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是解决中国长期依赖战略矿产资源问题的重要措施，《ＢＢＮＪ 协定》开放签署后，深海

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被高度重视，加之中国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全球合作参与上仍存在一

定的不足，研究世界各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相关法规及政策动向，对推进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优化

中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政策和立法，掌握深海资源制度构建、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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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海资源政策界定与理论基础

中国于 ２０１６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简称《深海法》），该法第 ２ 条

第 ２ 款规定：“本法所称深海海底区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

土。”这里的“深海海底区域”与 ＡＢＮＪ 的国际海底区域属于同一范畴，因此，深海资源既包括深海海底资源，
也包括公海海域资源。 笔者的深海资源政策研究基于《深海法》的范围界定而展开。

（一）《ＢＢＮＪ 协定》背景下的深海资源政策界定

深海资源开发需要在当前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形成一定的制度规范。 《ＢＢＮＪ 协定》主要聚焦于海洋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①在全球的海洋治理策略中，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往往需要在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性之间寻求均衡，《ＢＢＮＪ 协定》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框架和指导，②如海

洋保护区的设立、环境跨界影响评估机制的构建等，协定实施后将增强诸多组织和利益攸关方所开展的海洋

相关活动的一致性、协调性，可以对公海及国际海底区域的活动进行更全面的管理。
基于以上分析，《ＢＢＮＪ 协定》下深海资源政策一般指的是全球、区域和国家在国家管辖外国际海底区域

和公海在资源勘探开发实施中的目标导向、法治保障和体制建设的系统集成。 从政策框架分析，范畴上包括

深海权益、深海产业、深海科技、深海生态环境以及海洋军事力量配置、海洋体制机制建设等，其核心目标就

是通过政策制定提升一个国家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利。 在上述政策范畴内，
深海权益获取是深海资源政策的主导因素，经济、科技、军事、生态环境、体制机制则是其中的重要支撑环节，
因此，深海权益和深海战略是深海资源政策研究的主导变量。③

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加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和近海同样面临着污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带来的诸多压力，《ＢＢＮＪ 协定》在经 ６０ 个国家开放签署并在国内通过生效后，将可能间接影响深海资源的

开发与管理。 全球各国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简称《开发规章》）制定开始后，不断提出诸如开

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世界海洋国家对深海资源开发的态度不一，需要在理论上构建深海战略性资源开发

与保护的分析框架。 中国作为主要的谈判参与国和签字国，应当从价值判断、构成要素以及关联问题等方面

作出有效回应。

（二）深海资源政策的理论基础

深海政策相比其他海洋政策具有特殊性，《深海法》规定的深海海底资源开发区域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的海域，资源权属具有公共性，勘探开发难度大、技术要求高，面对全球海洋大变局的形势与挑战，深海战

略性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研究可以传承人类共同遗产保护的价值理念，促进世界各国对海洋共同遗产、生态

环境合力保护，为全球各国在海洋可持续发展方向上提出了共同努力的目标。 一是基于系统理论与协同理

论，重构海洋文明意识和行为，进而实现人海和谐的发展理念。 海洋孕育哺育着人类，人类应当尊重海洋价

值，优化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反哺而非伤害海洋。 《公约》提出“各海洋区域的种种问题都是彼此密切相关

的，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 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政策构建上注重“环境协同”，形成资源保护政

策，是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阐释和传承。 二是基于全球治理理论，推动人类

共同继承遗产原则的发展，为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展现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表率。 中国开展深海调查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开始在国际海底开展系统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查活动，正
式加入了深海资源的开发队伍。 对中国而言，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开发政策问题研究在完善中国深海资源勘

探开发政策体系、弥补深海规则的国际话语权上有现实的紧迫性。 目前，协定仍然是一个框架性的内容，需
要在未来的国际海底区域开发规章完善、海洋保护区制度落实、资源开采和环境保护的协同等问题上开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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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的商讨。 深海政策研究将秉承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加强深海战略性资源勘探开发中的国际合作、帮
助提升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为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贡献。①

（三）国际公约下的深海资源政策

全球深海资源政策主要通过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体现。 《公约》对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勘探开发问题

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明确了缔约国对本国公民、法人在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行为的担保义务，②强调

“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为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不得据为私有。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９
年，国际海底管理局先后出台的四个版本的《“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规定，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是申请开发计划的必要条件，承包者需要基于计划对开发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管理以及实施监测。③

《公约》确立了进行“区域”内活动的“平行开发制”。 具体来讲，勘探和开发“区域”资源的活动应由国

际海底管理局的企业部进行，或由缔约国或在缔约国担保下的具有缔约国国籍或由这类国家或其国民有效

控制的国营企业、自然人、法人或符合条件的上述各方的组合与管理局以协作方式进行。 《公约》第 １５３ 条

第 １ 款规定，“区域”内的勘探和开发活动应按照公约有关规定和管理局制定的规则、规章和程序进行。 管

理局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就“区域”内的三种矿产资源先后通过了三个勘探规章：《“区域”内多金属

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ＩＳＢＡ ／ ６ ／ Ａ ／ １８（２０００）］、④《“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 ［ ＩＳＢＡ ／ １６ ／ Ａ ／
１２ ／ Ｒｅｖ．１（２０１０）］和《“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ＩＳＢＡ ／ １８ ／ Ａ ／ １１（２０１２）］。 《公约》以及国际

海底管理局制定的这些法律文件为促进和实现“区域”的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这些文件在实

践中也得到了承包者和担保国的遵守。
《ＢＢＮＪ 协定》是一个“全面的全球制度，以更好地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

可持续利用”，⑤因此，协定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深海资源政策进行了一些规范。 一是协定涉及的规制范围。
第一部分明确“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是指公海和“区域”。 深海资源既包括深海海域中的“海洋遗传资

源”，也包括“区域”及国际海底矿物资源等。 二是海洋保护区的设定。 协定第三部分提出“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需要保护的区域，包括通过建立一个划区管理工具综合系统，包括具有生态代表性且联通良好的海洋保护

区网络”，海洋保护区作为“为实现具体的（长期生物多样性）养护目标而指定和管理的地理上界定的海洋区

域，并可酌情允许可持续利用，但须符合养护目标”，对深海资源开发开采具有较大的约束性。 三是环境影

响评估。 协定确定这一机制主要是为了防止海洋活动的跨界环境影响，其中也包括“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

海洋区域的计划活动可能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产生影响”，因此近海和深海的海洋活动影响（甚至包

括累积影响）均需要编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另外，“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的重点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履

约能力，也间接顾及深海资源开发的公平性问题。

二、全球深海资源现有立法与政策分析

全球关于深海资源的勘探开发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起步。 １８７２ 年至 １８７６ 年英国“挑战者”号进行环

球海洋调查时，第一次取得深海样品，发现了深海软泥和锰结核，深海资源开始步入国内外学者的视野。⑥

深海资源以其巨大的资源量、丰富的资源种类和独特的资源价值，成为打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重

要依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资源的争夺极大地推动深潜技术、深海探测技术和水下工程的飞速发展。 美

国于 １９６４ 年提出“深海钻探计划”，是最早进行深海研究和开发的国家。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

对深海资源开发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全球范围内深海资源争夺不断升级。⑦ 因此，通过立法来保障深海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全永波、金纪岚：《优化涉海资源保护开发制度》，载《中国自然资源报》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第 ３ 版。
参见张辉：《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国之担保义务研究》，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８６ 页。
Ａｎｄｒｅａ Ｋｏｓｃｈｉｎｓｋｙ ＆ Ｌｕｉｓｅ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ｔ ａｌ．，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ｅｇ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

ｔ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１４：６７２，ｐ．６７９（２０１８）．
２０１３ 年管理局对《“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规章文本参见管理局文件：《“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

矿和勘探规章》［ＩＳＢＡ ／ １９ ／ Ｃ ／ １７（２０１３）］。
参见《ＢＢＮＪ 协定》序言。
参见朱岳年：《天然气水合物：能源与环境科学的前沿问题》，载《科技导报》１９９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８ 页。
参见韩立民、姜秉国：《深海战略资源开发促海洋强国建设》，载《海洋世界》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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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开发成为“蓝色圈地”年代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途径。

（一）全球海洋国家深海资源立法

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均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出台了深海海底矿物资源立法。 之后，发展中国家开

始进行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本国立法，如斐济、汤加、图瓦卢、瑙鲁等国家开始积极启动国内立法程序，先后

制定并出台了本国的深海采矿法。① 自《公约》通过以来，各海洋强国不断加紧强化深海科技力量并深化其

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制定利于本国发展的深海开发战略。 《“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公布，使得

各国开始注重“区域”矿产资源的开发规则中对海洋环境的保护，②大多数国家有关深海的政策一般集中于

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科技发展等方面。 部分海洋国家立法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部分海洋国家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立法

名称 发布时间 国家 状态

《深海海底固体矿物资源法》 １９８０ 美国 有效

《深海海底采矿暂行规制法》 １９８０ 德国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９５ 年修订

《深海采矿法（暂行条例）》 １９８１ 英国 ２０１４ 年修订

《深海海底矿物资源勘探和开发法》 １９８１ 法国 有效

《规制苏维埃企业勘探和开发矿物资源的暂行措施法》 １９８２ 苏联 废止

《深海海底采矿暂行措施法》 １９８２ 日本 有效

《深海海底矿物资源勘探和开发法》 １９８５ 意大利 有效

《关于俄罗斯自然人和法人在大陆架外勘探和开发海底矿物资源活动
的第 ２０９９ 号总统法令》 １９９４ 俄罗斯 有效

《关于俄罗斯自然人和法人在大陆架外勘探和开发海底矿物资源活动
程序的第 ４１０ 号政府法令》 １９９５ 俄罗斯 有效

《联合国海洋法法案》 １９９６ 新西兰 有效

《探矿、勘探和开发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底区域资源法》 ２０００ 捷克 有效

《探矿、勘探和开发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资源法》 ２０１３ 比利时 有效

《国际海底资源管理法》 ２０１３ 斐济 有效

《海底资源法》 ２０１４ 汤加 有效

《海底资源法》 ２０１４ 图瓦卢 有效

《国际海底资源法》 ２０１５ 瑙鲁 有效

《深海海底采矿法》 ２０１５ 新加坡 有效

《深海法》 ２０１６ 中国 有效

《海底资源法》 ２０１７ 基里巴斯 有效

《海底资源法》 ２０１８ 密克罗尼西亚 有效

《海底资源法》 ２０１９ 库克群岛 有效

（二）全球海洋国家深海资源政策

近年来，各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受技术提升、国家间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在深海资源政策制定上不断

提升和优化。 美国在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中强调了保持海洋探测、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领域世界领先

①

②

Ｄｈｉａｎａ Ｐｕｓｐｉｔａｗａｔｉ，Ｄｅｅｐ⁃Ｓｅ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ａｗ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 Ｊｏｈｎ Ｓｏｕｔｈａｌａｎ ＆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Ｈｅｆｆｒｏｎ ｅ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ａｗ（ＩＣＥＭＬ ２０１８），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７６．

参见王金鹏、王春娟、刘大海：《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环境管理规则制定与应对》，载《海洋环境科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６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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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①欧盟国家自实施“欧盟海洋知识 ２０２０”战略以来，海洋探测观测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② 进入 ２１ 世

纪，发达国家通过出台开发计划或项目优化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政策。 部分海洋国家政策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部分海洋国家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政策

国家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美国

《美国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天然自然资

源政策第 ２６６７ 号总统公告》
１９４５ 《国家海洋勘探法案》 ２００４

《深海海底硬矿物资源法》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５ 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 ２００５

《大洋钻探计划（ＯＤＰ）》 １９８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外大陆架（ＯＣＳ）油气租赁计划

草案》
２０１１

《全球洋中脊多学科研究计划（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９９０ 《美国全国天然气水合物多年研发计划》 ２０１１

《天然气水合物计划》 ２０００ 《美国国家海洋科技发展：未来十年愿景》 ２０１８

《天然气水合物研究与开发法案》 ２０００
《美国国家天然气水合物研发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路线图》

２０１９

《国际综合大洋钻探计划（ＩＯＤＰ）》 ２００３ 《“天然气水合物计划”重要进展：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０

日本

《深海海底采矿暂行措施》 １９８２ 《海洋基本计划》 ２０１３

《海洋开发基本构想及推进海洋开发方针政策

的长期展望》
１９９０ 《海洋能源矿产资源开发计划》 ２０１３

《二十一世纪可燃冰研究开发计划（ＭＨ２１）》 ２０００ 《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ＳＩＰ）》 ２０１７

《可燃冰开发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０１ 《海洋开发重点战略》 ２０２３

俄罗斯

《关于俄罗斯自然人和法人在大陆架外勘探和

开发海底矿物资源活动的第 ２０９９ 号总统法令》
１９９４ 《俄罗斯联邦专属经济区法》 １９９８

《关于俄罗斯自然人和法人在大陆架外勘探和开

发海底矿物资源活动程序的第 ４１０ 号政府法令》
１９９５ 《２０２０ 年前俄联邦海洋学说》 ２００１

《俄罗斯联邦大陆架法》 １９９５ 《２０３０ 年前俄联邦海洋学说》 ２０１５

英国

《深海采矿法（临时条款）》 １９８１ 《国际深海考察项目》 ２０１０

《关于深海底多金属结核矿暂时安排的协定》 １９８２ 《深海采矿法（修订）》 ２０１４

《深海采矿（勘探许可证）申请条例》 １９８２ 《欧洲海底观测网计划（ＥＳＯＮＥＴ）》 ２０１５

《深海采矿（勘探许可证）条例》 １９８４ 《深海海底矿藏勘探计划（ＵＬＴＲＡ）》 ２０１８

　 　 梳理各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政策后可以发现：第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和执法机构。 在法律的适用范围

上，英国、日本、美国、俄罗斯、斐济、奥地利、德国等国主要通过立法规范深海资源勘察、勘探、开发和科研活

动；在机构设置上，有的国家成立专门机构，如德国设国家采矿、能源和地理办公室，捷克设产业和贸易部，美
国设国际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本设经济贸易产业部，法国由国务院管理，新西兰设能源部，俄罗斯设地质和

深层土地利用管理局，等等。 第二，关于从事深海活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其中，就权利方面来说，有的通过

许可证授予权利，有的利用开采许可证确认矿产资源所有权，有的明确申请后续许可的权利等。 另外，就义

务方面来说，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主要包括明确以下义务：深海活动主体的安全保障，提供信息、保险、资
金，环境保护，消除损害影响，技术培训，紧急事件报告以及深海活动主体不得妨碍其他用海合法活动等。③

第三，关于通过立法采用的一些主要措施。 一是环境保护措施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也是《公约》对各缔约国

的特别要求。 对此，美国、俄罗斯采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预防的措施；库克群岛采用环境保证金、环境应急

计划等手段；俄罗斯、法国、英国、捷克等国采用环境监测、要求履行环保一般义务等措施。 二是有关从事深

①
②

③

Ｍｉｌｔｏｎ Ｌｅｉｔｅ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Ｇａｍｅ ｏｒ ‘Ｗｈｏ’ ｓ ｏｎ Ｆｉｒｓ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ｏ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Ｖｏｌ．３８：２７，ｐ．３０（１９８２）．
Ｂｅｌéｎ Ｍａｒｔíｎ Ｍíｇｕｅｚ ＆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ｏｖｅｌｌｉｎｏ，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ＭＯＤｎｅｔ）：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ｔｅ⁃

ｗａｙ ｔｏ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６：１，ｐ．３（２０１９） ．
参见陆浩：《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立法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人大》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５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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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活动主体资格，斐济明确了对国籍、年龄、专业技能和资金能力的要求；日本还作出了对犯罪记录的要求，
明确了在刑罚结束两年内不得申请勘探开发活动。 三是有关深海活动管理方式，一些国家采用资质审核，如
捷克、澳大利亚、库克群岛采用单一许可，美国、新西兰采用许可与执照并用的措施，斐济采用担保与合同并

用的措施。①

（三）中国深海事业发展及深海政策

《公约》对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勘探开发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完成了“区域放

弃”工作，确立了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这一国际舞台中的地位，维护了在该领域的权益，也缩短了与西方发

达国家的差距。② 从 ２００５ 年起，中国多次组织环球科学考察，在海底资源调查、深海生物基因和深海生物多

样性调查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获得“区域”资源种类最全、勘探矿区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

国已在太平洋拥有 ４ 个勘探矿区，在印度洋拥有 １ 个勘探矿区，成为世界上首个拥有 ３ 种主要国际海底资源

５ 块专属勘探权矿区的国家。③ 作为勘探合同承包者的担保国，中国认真履行担保国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本

国承包者严格遵守勘探合同和执行勘探工作计划。 中国于 ２０１６ 年颁布实施《深海法》，于 ２０１７ 年制定《深
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许可管理办法》《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样品管理暂行办法》《深海海底区域

资源勘探开发资料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制度，为健全中国的深海法律制度体系，依法保障和促进“区域”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中国深海资源勘探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

就，未来深海资源开发应秉持绿色开采、智能可控、高效协同的理念，④重点在开展产业技术融合、完善绿色

开采体系、优化技术理论支撑等方向展开攻关，⑤持续推动深海采矿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建设性地参与了《ＢＢＮＪ 协定》的讨论和磋商，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国际海底区域矿

产资源开发规章等深海规则的制定。 除此之外，中国还牵头参与了联合国的“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

年”行动，并倡议发起了“深海生境发现计划”，⑥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

实施，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展现了中国致力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决心与历史使命。

三、《ＢＢＮＪ 协定》下全球深海资源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深海资源开发已经得到联合国、国际海洋组织、海洋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并成为被

持续推进的重要议题。 《ＢＢＮＪ 协定》重点规制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并对海洋可持续发展

提出规范性要求，其中也包括国家管辖外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 跟踪国际组织及各海洋国家在深海战

略性资源勘探开发方面的技术发展、立法与实践进展并进行比较和借鉴，能够为全面科学分析中国相关政策

及提出合理应对方案奠定坚实基础。

（一）全球各国将深海开发能力提升作为重要战略安排

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离不开深海技术装备的支撑，深海技术装备的发展直接决定了深海资源勘探开

发活动的广度、深度和精度。⑦ 美国在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中强调在保持海洋探测、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开

发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上，⑧进一步确立海洋勘探国家战略，并加大投资力度，扩充对深海和外洋的观测能

力，开展深海底调查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⑨ 欧盟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矿产开发活动，在国际海底管理局

授权下已在国际海底指定区域从事矿产勘探开发活动。 欧盟海洋探测观测相关政策和系列战略规划的有效

落实与稳步推进，以及海洋技术装备能力的不断提升，使欧盟海洋探测观测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 尤其是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翟勇：《各国深海海底资源勘探开发立法情况》，载《中国人大》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５１⁃５２ 页。
参见栾维新、曹颖：《中国国际区域资源开发战略及关键技术选择》，载《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５ 页。
参见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２０２３）》，海洋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２１８ 页。
参见邹丽、孙佳昭等：《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核心技术研究现状与展望》，载《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７０８ 页。
参见王国荣、黄泽奇等：《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现状及发展方向》，载《中国工程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 页。
参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实录》，载《资源与人居环境》

２０２３ 年第 ７ 期，第 １２ 页。
参见刘峰、刘予等：《中国深海大洋事业跨越发展的三十年》，载《中国有色金属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６１３⁃２６２３ 页。
参见王晓静、朱鹏飞等：《美国水下战发展新思路》，载《现代军事》２０１７ 年第 Ｚ１ 期，第 ２１５⁃２１８ 页。
参见李双建、陈韶阳：《深海资源：新一轮国际争夺的目标》，载《领导之友》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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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欧盟海洋知识 ２０２０”战略以来，海洋探测观测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建立了统一的欧洲海洋观测数据

网络，技术装备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等。 未来，欧盟将继续巩固优势及拓展新兴领域，包括建立更加完善的泛

欧海洋探测观测体系，发展高精度探测技术，以及推动创建欧洲海洋数字孪生等。① 俄罗斯在深海高新技术

方面，尤其是载人深潜器如“波塞冬”“大键琴”“替代者”等技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② 日本一直是深海矿

产资源开发最为积极的国家，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日本政府就采纳了相关机构提出的进行深海矿产资源

开发的提议，并将其列为一项基本的矿业政策。 日本政府制定了面向 ２１ 世纪的“海洋开发推进计划”，提出

加速海洋开发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战略，促使日本在深海技术设备方面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 近年来，
日本政府开始致力于航运去碳化技术的深度研发，海洋战略呈现出寻求与海洋共生的态势。③ 韩国作为深

海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后起之秀，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试图依靠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从国外获得技术，短期内

在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方面赶超发达国家。 在深海资源技术开发方面成功研制了 ６ ０００ 米水下无人机器人，
在采矿技术方面，韩国海洋研究开发院已经完成了海底采矿集矿机—管道提升系统的概念设计，并着重加强

对海底集矿机的研究。④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不少国家在出台全球深海资源政策时充分结合相应的技术支持政策，将本国向深海

获取资源利益的能力提升作为全球海洋战略的出发点。 同时，涉海科技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能促进深海开发

与保护的协同，对推进可持续海洋政策有较大的支撑作用，这也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建系统性

深海政策的重要参考。

（二）深海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被高度重视

随着《ＢＢＮＪ 协定》的谈判落定，《开发规章》制定成为当前深海资源政策的关键事项。 但随着《开发规

章》制定进入关键阶段，国际上对“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愈发关注，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

织呼吁在充分了解有关环境风险和确保有效保护海洋环境之前，应暂停开发规章制定及深海采矿，如英国、
德国、比利时等发达国家通过前期项目资助和工业实践，在制度研究、开采技术和环境标准等方面具有优势，
倾向于出台具有较高环保标准的开发规章，非洲国家无力从事“区域”资源开发，希望通过开发规章的制定

来敦促先驱投资者早日进入开发阶段，以便坐享“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收益，其更为关注“区域”资源开发

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希望出台开发规章前优先解决收益分享机制等问题。 还有个别反对深海采矿的国家

和相关国际环保组织，希望通过提高《开发规章》的环保要求和门槛，防止《开发规章》过快出台，进而达成冻

结“区域”资源的开发的目的。 可见，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问题上，各代表团对环境影响评估及监测所

要求的主题事项、范围和内容，公众协商，临近沿海国的权利，环境补偿基金等也存在很多分歧。

（三）中国深海资源的政策短板仍旧明显

中国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参与联合国框架下《ＢＢＮＪ 协定》的讨论和磋商，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国际海底区域矿

产资源开发规章等深海规则的制定。 相比其他海洋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深海勘测开发技术发展在核心技

术上存在短板，在深海装备制造能力、环境监测和评估方法、海试经验、创新产品认证和应用等领域存在较多

不足。 一是中国现行的《深海法》和《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许可管理办法》在跨国合作、海洋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存在短板，缺乏对国际合作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明确规定和指导，没有详细规

定履行义务的具体要求。⑤ 从 ２０２１ 年《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许可管理办法》的修订征求意见过程来

看，公众和相关利益方对于深海资源开发的法律框架并未有充分认知。 此外，现有法律在环境影响评估的明

确要求、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规定以及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明确指导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可能会影

响中国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方面的国际合作和全球竞争力。 二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深海开发技

术装备、环境保护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开发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特别是环境保护规则制定方面，
仍处于相对被动和弱势地位。 欧美国家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在环保技术和能力方面具有优势，要求将区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蒋成竹、张涛等：《欧盟海洋探测和观测体系构建现状与发展趋势》，载《自然资源情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３１⁃３４ 页。
参见王强：《大型无人潜航器的发展与军事用途》，载《数字海洋与水下攻防》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３３⁃３９ 页。
参见马俊宇、陶金：《现代日本海洋战略发展过程考析》，载《水上安全》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５ 页。
参见王江涛、李双建：《韩国海洋机构与战略变化及对我国影响浅析》，载《海洋信息》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６３ 页。
参见刘海江：《中国参与国家管辖外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的机遇、挑战与应对》，载《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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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计划作为开发活动的前提，部分国家在深海采矿技术方面具有优势，正着力推动国际海底管理局制

定强制性的标准，甚至试图以此推动将本国的经验和实践升级成为“国际标准”。 对此，中国需要加大国际

合作与沟通，加快研究中国的深海相关政策和标准，弥补全球海洋事务参与上的被动和不足。

四、《ＢＢＮＪ 协定》下优化中国深海资源政策的现实路径

在关注全球深海事业发展大背景、审视中国深海政策现状的基础上，明确《ＢＢＮＪ 协定》下中国深海资源

政策方向，开展现有政策评估，关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与环境保护，完善深海立法，促进深海产业发展等领域

的政策体系，积极参与深海资源勘探开发事务的国际合作，为全人类海洋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对于这些问

题的回答和解决，都迫切需要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整体性的政策措施。

（一）明确《ＢＢＮＪ 协定》下中国深海资源政策面临的突破方向

受到“世界海洋大变局”的冲击，中国深海事业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政策构建上都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 国际海底管理局成立后，中国作为管理局理事会重要成员，为“区域”治理体系建设、“区域”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区域”环境的保护、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以及管理局的组织建设和各项业务的有序开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ＢＢＮＪ 协定》签署后中国深海资源政策的优化需关注下列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ＢＢＮＪ 协定》已经开放签署，全球海洋治理在部分领域对新问题已经达成共识，从全球角度看，随

着各国加大碳中和的努力，预计对某些关键矿物的需求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增加，深海资源有助于满足

全球对关键矿物的迫切需求。 中国作为主要的谈判参与国和签字国，应当从价值判断、构成要素以及关联问

题等方面在国际上作出有效回应。
其二，全球各国在深海资源《开发规章》修订开始后，不断提出诸如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世界海洋国

家对深海资源开发的态度不一，需要在理论上构建深海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分析框架。
其三，深海资源勘探开发具有特殊性，《深海法》规定的深海海底资源开发区域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的海域和国际海底区域，作为“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其资源权属具有公共性，且勘探开发难度大、技术要求

高，中国的深海资源政策需要从系统理论视角展开，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

同的政策体系。

（二）开展全球规则的影响研判和中国深海资源政策适应性评估

需要研究《公约》《ＢＢＮＪ 协定》《开发规章》及其配套标准、指南等对深海科学考察、深海勘探合同履行、
参与国际海底事务、发展深海科技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评估国际法对深海资源勘探开发和海洋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跟踪全球海洋国家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领域国内立法的进展，分析其战略定位，预测其

发展趋势，评估其深海资源勘探开发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分析中国提交遵守的国际法律文件，以及参与

国际海底事务相关谈判的情况，明确中国在国际规则框架内构建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基于优化深海资

源勘探开发政策视角，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进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战略方案和政策落实的重点

方向和行动空间。
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海洋格局，中国深海政策的适应性评估成为必要的选择。 应基于全球海洋治理理

念发展、全球和各国海洋政策变化，对中国深海资源政策需要开展适应性和发展潜力评估，明确政策体系的

适当调整，识别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政策中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关键要素，以及为支撑和保障需要

的战略布局、深海立法、国际合作等措施；同时应研究深海资源勘探活动进展、深海资源开发政策，关注海洋

环境保护、深海资源承载力、国家经济社会状况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机制，分析深海资源勘探开发与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和诉求，建立深海资源开发与保护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三）完善中国深海制度，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性

保护环境是“区域”内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区域”
治理的重要内容。 《公约》第 １９２ 条规定，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 这项全面义务包括：防
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监测污染的风险或影响，评估其管辖或控制下可能对海洋环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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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量污染或重大和有害变化的活动的潜在影响。① 缔约国尤其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

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和其他形式的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 各国还应防止、减少和

控制由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使用技术而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由于故意或偶然在海洋环境某一特定部分

引进外来的或新物种。② 《公约》第 ２０９ 条规定，缔约国应制定补充性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由悬

挂其旗帜或在其国内登记或在其权力下经营的船只、设施、结构和其他装置所进行的“区域”内活动造成的

海洋环境污染。 这种法律和规章的效力应不低于管理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 对此中国需要采取以下应对

措施。
一是在《ＢＢＮＪ 协定》落实深海资源开采过程中，中国要积极参与修订完善《开发规章》。 由于各国对环

境保护的高度重视，需要梳理全球性组织、各国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导向，分析深海资源勘探开发

（尤其是履行开发合同过程）中，如何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在将“区域”作为“人类共同继承遗

产”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研究深海采矿对海洋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活动的影

响以及相关的环境风险，结合技术政策、操作规程的制定开展系统性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数十年的实践证

明，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深海资源开采中示范作用的发挥是维系资源开采和保护环境平衡的关键。 近年

来，人类开发国际海底步伐加快等使全球海洋环境治理陷入复合困境，中国在进入国际水域勘探开发过程中

需要采取科学客观的方法，最终建立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相关的具有系统性、长效性的环境管理政策。
二是结合《开发规章》的新规定和新要求，统筹构建中国深海法律法规体系，以《深海法》为基础，逐步建

立层次分明、结构合理、与中国法律体系相协调的“区域”资源开发和保护法律体系。 抓紧制定和出台《深海

法》相关实施条例，补充和细化面向深海资源开发的配套法律法规，完善担保国责任、缴费机制、环境责任、
检查机制、环境基金和责任保险等配套制度。 结合《开发规章》配套标准和指南的制定进展，尽快建立中国

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标准体系。 以《开发规章》谈判为契机，引导和推动国际社会形成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

重、全人类利益与开发者商业利益合理平衡的“区域”治理体系和资源开发制度。
三是不断提升中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的技术能力。 深海的多数资源具有稀缺性，蕴藏量丰富，是中国发

展过程中不可多得的战略性资源。 整合科技力量加大研发深海装备，加强深海工程等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是一种时代责任。
随着《ＢＢＮＪ 协定》的开放签署及下一步实施，中国的深海资源勘探开发将会在符合国际法律、维护生态

环境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更加开放、合作和高效的方向发展。

（四）促进适应《ＢＢＮＪ 协定》框架的深海相关产业发展

在《公约》框架下，深海资源被认为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包含任何国家不得侵占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的深海海底、共同管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底矿产资源、分享资源开采的惠益。③ 《ＢＢＮＪ 协定》的签署既

要求各国聚焦于生态环境在全球海洋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又同时分享海洋资源惠益，因此，协定的生效

对中国的远洋渔业、航运、海洋生物产业以及深海事业可持续发展等均有较大影响。 中国必须提早进行前瞻

性战略布局，积极应对全球海洋挑战，调整和优化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快推进在《ＢＢＮＪ 协定》下的现代

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是聚焦现代海洋产业核心层，做大做强海洋船舶、海洋新能源、海洋工程装备等现

代海洋产业，提档升级海洋渔业、国际海洋交通运输等传统海洋产业，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现代海洋服务

等新兴产业，形成产业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现代海洋产业集群以应对《ＢＢＮＪ 协定》的影响。
一是海洋船舶工业。 《ＢＢＮＪ 协定》在“序言”中提出“认识到需要协调一致地合作处理特别是由气候变

化、污染和非可持续利用导致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问题”等，对于现代海洋产业发展，
《ＢＢＮＪ 协定》实际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ＢＢＮＪ 协定》中的部分条款可能制定过于严苛的技术规范而导致

国内船舶制造囿于成本限制或技术壁垒，对未来海洋船舶产业发展有一定制约；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中

国作为船舶制造第一大国的先发优势，大力推动中国海洋船舶工业进行转型升级。 关于《ＢＢＮＪ 协定》签署

①
②
③

参见《公约》第 １９４ 条、第 ２０４ 条和第 ２０６ 条。
参见《公约》第 １９４ 条第 ５ 款、第 １９６ 条第 １ 款。
参见戴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 ＢＢＮＪ 国际协定及中国应对》，载《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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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生效实施后如何落实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ＢＢＮＪ 协定》
明确将部分国家管辖外海域划设为海洋保护区，通过这些区域的船舶航行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养

护等，均要求中国提前进行战略布局，加快推进技术攻关，实现技术领先，着力破解船舶制造上的“卡脖子”
问题，研究新能源船舶技术，减少碳排放燃料使用等。

二是远洋渔业。 作为《ＢＢＮＪ 协定》的核心议题，海洋保护区的划设必定给公海捕捞与远洋渔业带来诸

多限制。 基于当前形势，首先，应加强国内远洋渔业监管体系建设，确保渔业活动符合国际标准和规定。 包

括对捕捞船只、捕捞区域和捕捞数量进行有效的监测和管理。 其次，应结合《ＢＢＮＪ 协定》的相关要求以及全

球公约、区域渔业组织对远洋捕捞的要求，制定远洋捕捞相关指引，引导远洋渔业企业、渔船遵守公海捕捞最

新要求，深入了解《ＢＢＮＪ 协定》对远洋渔业的未来及后续影响。 最后，应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和研

发，包括使用环保型捕捞设备、开发新的渔业技术和研究海洋生物保护的新方法来提前进行技术储备，以应

对未来不确定的风险。 如强调对海洋动物的保护，采取利用驱赶器和防撞设备等有效措施，加强对海洋哺乳

动物、海龟、海鸟、鲨鱼等的保护。
三是海洋生物产业与相关深海事业。 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成为《ＢＢＮＪ 协定》的重要内容

之一。 协定的签署对拓展中国的海洋生物产业发展空间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因此，中国通过前期的勘探开

发，对于国际海底区域收集的深海生物基因资源可以适当盘活利用。 另外，在确定《ＢＢＮＪ 协定》的获取和惠

益分享模式这一关键节点，加快国内现有的海洋遗传资源产业化发展，赶在《ＢＢＮＪ 协定》的相关制度出台之

前，或者获取和惠益分享相关决定达成一致之前，尽可能推动海洋生物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推动生物医药产

业向海洋领域进发，大力发展海洋创新药物、功能食品、医用生物材料产业。 中国需要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持
续提升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竞争力，力争在国际市场形成行业优势。

五、结语

深海资源开发已经得到联合国、国际海洋组织、相关海洋国家的普遍关注，并成为被持续推进的重要议

题。 由于深海资源开发问题的复杂性、全局性和公共性，需要全面分析《公约》《ＢＢＮＪ 协定》等全球性海洋规

则对深海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规定，对美国、日本、欧盟等海洋国家与地区的深海资源政策进行梳理研究及

案例探讨，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逐渐强化的深海资源开发的国内立法，为构建中国深海资源政策体系提供背

景资料与经验启示。
２０２３ 年以来，《ＢＢＮＪ 协定》开放签署并将批准实施，极大程度影响着深海资源开发政策的推进。 在

《ＢＢＮＪ 协定》等制度实施的背景下，中国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政策在积极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深度参与全

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战略支撑作用，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从加入《公约》开始就已经

着手构建本国的相关深海政策，并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从事深海事业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加快推

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深海资源政策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深海资源勘探开

发，全面参与“区域”事务，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了《开发规章》等涉海规则的制定，倡议发起了“深海生境发

现计划”，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对于维护海洋安全、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未

来的政策完善过程中，中国应当进一步参与推动国际深海资源勘探开发制度变革，充分挖掘中国深海资源勘

探开发的经济价值和发展潜力。 在实施路径上秉承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明确《ＢＢＮＪ 协定》下中国深海

资源政策方向，开展现有政策评估，关注深海资源勘探开发与环境保护，完善深海立法，构建深海产业发展等

领域的政策体系，加强深海资源勘探开发中的国际合作，帮助提升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为全球海洋可持续

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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